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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於此一發生於醫療機構血案至感驚駭與沉痛，並給予
以強力譴責！呼籲： 

 

一、 遏止醫療暴力！本案犯罪手段血腥殘暴，行為結果之危害性極其

嚴重，犯罪地點為醫療機構，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犯罪對象為

維護人民身體健康之醫事人員，對於病人安全及社會安全秩序產

生嚴重影響。雖經醫療法第 24 條及 106 條之修定，惟醫療暴力

仍未有效遏止，政府仍應持續研擬預防及遏止醫療暴力的有效對

策。 

二、 正視精神病患犯罪問題，徹底檢討司法精神病院、精神障礙犯罪

者監護處分、假釋、及死刑政策與配套措施等制度。除保障具精

神疾患之加害人之人權，並兼顧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正義及國民、

社會安全。此為政府不可懈怠的責任。 

三、 強化社會安全網：國家社會安全防護網絡未能縝密建立，與本案

發生息息相關，判決文謂：「本案被告係身心礙障者，行為之動

機復與其所罹疾病相關，依前揭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規定，對被

告科處極刑死刑，即難謂罪刑相當。」固非無據，惟政府一體，

司法權之不足，行政、立法不可懈怠，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正義及

國民、社會安全及人權應同時兼顧，強化社會安全網應加速進行

檢討。 

四、 本案民事求償部分，王醫師配偶於王醫師生前經濟寬裕，本案造

成家屬驟失至親，天倫不再，頓失身心及生活之依靠，精神創痛

終身難以承受。經濟來源喪失，淪為必須達「不能維持生活」才

能請求扶養費。被告則以「台中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 23, 

267 元，故原告配偶主張之扶養費金額，實屬過高。」一審法院

認定，本件鄒女士因為還有從王醫師身故而來的「遺產」和「保

險金」，這些財產加起來之後，是可以維持生活的。但是，原告

配偶往後生活期間，如何推認其財產不會消減致不能維持生活？

原審未予審酌財產變化顯難預測，屆時雖已達不能維持生活卻基

於時效無法請求，原來美好的生活，因被告的血腥殘暴犯罪手段，

使原告配偶頓時生活經濟水準的認定基準淪為底層。法官依法審

判之餘，在司法裁量的界限內，或許能注入情、理的溫暖，雖事

實上難以獲得賠償，至少形式上得到判決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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